
B4 法治故事

□见习记者 张旭凡

一位倔强的老伯， 一

个一路打到市高院的官

司 ， 检察官如何做通工

作， 打开僵局？ 又是怎样

在此基础上继续拓展？

12 月 2 ?， 2020 年

上海市劳动模范和模范集

体表彰大会上， 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铁检

分院 ） （以下简称三分

院 ） 第四检察部荣获了

“上海市模范集体” 的称

号。

这样一个 11 人的团

队， 如何兼顾民行纠纷的

化解与铁路安全的保障？

又是怎样在工作之余向前

一步落实监督理念， 为法

治政府建设出谋划策？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童画

一起贩毒案， 三名涉

案人员悉数到案， 经检察

机关起诉后被法院判刑。

案结？ 并没有。 看似

完整的贩毒线， 实则另有

人躲在背后 “暗中指挥”。

这背后之人是谁？ 又是否

会逃脱法网？

今年 11 月， 一个判

决回答了这个问题———经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贩卖

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赵某有

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

权利四年， 没收财产 5 ?

元。

躲在情人背后的她会否逃脱法网？

浦东检察院追诉一起零口供贩毒案， 被告人获刑 15年

听证解纷，不止是握手言和

杨老伯的老伴多年前在某银行办理了一份定

期存单， 到期当日他代为来到银行想要提取一万

余元的资金。 杨老伯认为银行该日应该“见单即

付”， 但是银行要求他提供自己和老伴的身份证，

始终认为这个程序没必要的杨老伯不服， 将银

行、 银监局一路告到法院， 后又对法院的判决不

服， 向检察院提起申诉， 三分院第四检察部承办

了这起案件。

检察机关在调查了解后发现， 根据相关的法

律规定， 银行并未违规， 银监局也履行了处理投

诉的职责， 法院的审判结果并无不当。 按照相关

规定， 当存取款金额在 5万元以上时， 银行必须

要求代理人出具双方的证件， 但是对于 5 万元以

下的存款并没有硬性要求， 银行可以自行选择模

式， 而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四部检察官助理张金玲说： “杨老伯在其他

银行到期当日取存单中的钱时并没有遇到这样的

问题， 因此可能会产生不理解； 对于银行来说，

这么做是在履行职责， 保护储户的合法权益。”

检察官认为银行出发点是好的， 只是合同行为缺

少了一定的依据。

在办案的过程中， 检察官邀请了双方当事人

和金融法律专家， 组织了一次公开听证。 在听证

会上， 当事人充分表达了主张和意愿， 专家听证

员也发表了看法， 经过多方交流， 矛盾成功得到

化解。

但检察官并未止步于此， 在解决纷争的同时

也给出了检察建议———银行在与储户签订合同时

就应将提取时的相关要求写入条款， 银行方面予

以采纳， 还专门聘请了杨老伯作为行风监督员，

而银监会也在全市发文进行规范。

通过听证的方式， 多方共同助力矛盾的解

决。 三分院第四部副主任樊雪说： “听证会不是

为了场面， 或者走走程序， 而是通过公开、 公正让

法律关系更加明晰， 让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推动立法，进一步延伸检察职能

除了让民行纠纷在检察环节得到实质性化解

外， 三分院第四检察部还致力于对铁路安全的检察

监督。

快速发展的“高铁” 项目已然成为了中国的一

张名片， 但高铁也有着自己的“脆弱”。 “无人机、

塑料大棚，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高铁的运行。 铁路安

全早已从线路安全扩展到沿线路外安全。” 第四检

察部的张永胜主任说。

针对高铁沿线私搭乱建、 违法施工等严重影响

铁路安全的隐患以及行政部门监管缺位等问题， 第

四检察部以跨行政区划改革为契机， 从 2016 年 11

月起在上海检察机关开展“维护高铁沿线安全专项

检察监督活动”。

在深入一线开展监督工作， 推动高铁沿线安全

隐患得到有效整治之外， 三分院第四检察部还以此

为发力点， 开展理论调研， 推动地方立法。 “在监

督实践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铁路外部环境安全风险

隐患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铁路企业也向

我们的基层单位反映铁路部门对安全管理无责无权

无手段。 作为检察机关， 我们不仅要起到‘法治顾

问’ 的沟通桥梁作用， 还应该把法律监督的职能拓

展， 只有推动立法、 明确责任， 才能标本兼治。”

张永胜主任说。

为此， 三分院第四检察部与铁路上海局有关部

门成立了课题研究组， 开展了专项调研， 并共同起

草了 《上海高速铁路安全管理规定》 立法建议稿。

张永胜主任还介绍了一个发生在研讨会前的小插

曲。

2016 年 11 月 29 日是开会的前一天， 当天济

南西郊某工业园区车间罐体发生爆炸， 造成了京沪

高铁桥接触网断电， 部分高铁列车停运， 一些与会

人员被堵在了路上， 铁路监督管理局的领导也在处

理完后赶来会场。 “当时大家深深感受到高铁沿线

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也加快了立法建议稿的讨论和

编写进程。”

2019 年第一季度， 立法建议被列为 2019 年度

上海市人大重点立法调研项目。 2020 年 11 月 27

日， 《上海市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草案）》 经上海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次审议，

如今更是正式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三分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蒋骅说： “将大大小

小的问题放在法律层面上， 各个部门的职责得到了

明确， 不同情况的监管也得到了归类。” 从无到有，

从最初立法建议稿的 24 条到现在的 40 多项条例，

背后是三分院第四检察部的检察人员在不断探索中

的使命担责。

自成立以来， 三分院第四检察部还在全国首创

了“行政检察年度报告制度”， 在个案的基础上进

行系统地分析归纳， 将在行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

经验、 方案向法院、 行政机关进行通报反馈， 以促

进多方的共同发展。 为了进一步扩大年度报告的效

果与作用， 三分院还与上海市社科院法学所合作，

把行政检察年度报告作为上海法治建设评价体系的

一部分， 由社科院政府智库编入 《上海法治蓝皮

书》， 成为上海市委、 市政府法治建设的重要参考。

对内， 三分院第四检察部也不断推进检察官人

才的培养， 从专业性上前往行政机关进行挂职锻

炼， 实地感受行政人员的管理逻辑和行为起点， 为

自身办案提供参考； 从系统性上到高校去旁听课

程， 不断学习新的案例和理论， 在不断发展的社会

中取得成长。

张永胜主任说： “常言道‘心有多大， 舞台就

有多大’， 但是对于我们检察官来说， 舞台是用心

撑起来的。” 三分院第四检察部的检察官们在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外， 从工作中跳脱出来， 在寻求自

身发展的同时将专业付诸于法治建设， 无愧于“模

范集体” 的荣誉称号。

贩毒案幕后似有主使？

2019 年 6 月， 公安机关抓获涉毒人员李某

（另案处理）， 经询问， 他交代了购买毒品并吸食

的犯罪事实。 同日， 民警抓获涉毒人员何某， 并

从其住处查获一包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 同年 6

月 20日， 另一名涉案人员吴某到案。

据吴某、 何某供述， 2019 年 5 月至 6 月间，

吴某指使何某先后三次将毒品贩卖给吸贩毒对象

李某。 而在何某住处查获的白色粉末， 经鉴定证

实为毒品海洛因， 净重达 300 余克。 何某供述，

就在被抓获的前一天， 他刚刚将这包毒品从外地

运至上海。

2019 年 7 月， 吴某、 何某因涉嫌贩卖毒品

罪被浦东新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然而， 在这个案件中， 一直有一个身影穿插

其中， 让人无法忽视。 在吴某的供述中， 一个名

叫赵某的中年女子频繁出现。

证据薄弱罪名难以认定？

吴某虽然承认他曾三次指使何某将毒品卖给

同一个人， 但他没见过此人， “都是赵某在联

系”。

据吴某供述， 他是在 2018 年认识赵某的。

不久后， 吴某的父亲住院治疗， 赵某还曾帮忙照

顾过， 两人后来发展成情人关系。 期间， 何某通

过吴某， 与赵某结识。 到了 2019 年， 赵某提出

希望吴某找个人帮忙贩毒。 此时， 吴某才知道赵

某竟然参与毒品贩卖。 只不过， 他还是选择帮助

赵某。 经过考虑后， 他们选中了何某。 吴某联系

何某并转达了赵某“事后会给好处” 的意思， 何

某答应了。

虽然吴某供认不讳， 并指认赵某为幕后主使

者， 但本案中另一名嫌疑人何某却并不承认赵某的

存在， 赵某本人更是对此矢口否认。 证据薄弱、 证

词单一， 一时之间无法认定赵某涉嫌贩卖毒品。

庭审中，被告人当庭指认

与此同时， 吴某、 何某贩卖毒品案进入审查起

诉阶段， 并于 2019 年 11 月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法

院。 在这期间， 何某依旧没有松口， 但他的心理防

线却并没有那么坚固———同案的吴某已经认罪认

罚， 检察官的数次讯问让他倍感压力， 与律师的沟

通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

在 2020 年 7 月的审判中， 何某当庭认罪， 指

认赵某为背后安排之人， 并供述他在上海暂住的房

子就是赵某租下的。

何某在庭审中的供述使得整个证据链发生变

化， 整个贩毒过程也终于清晰。 原来， 在贩毒过程

中， 由赵某与下家联系， 谈好交易地点和毒品数

量、 价格后告知吴某。 吴某根据赵某的信息通知何

某， 让他照做。

此外， 赵某还安排何某从外地“带货” 至上

海。 赵某在帮何某租下房子之后， 就一直躲在外地

老家， 在吴某和何某贩毒的过程中， 她始终没有出

现在上海， 只“远程操控”。

下家、 吸贩毒人员李某也供述， 他购买毒品时

联络的是一个微信名叫“吉祥” 的人。 经查， 可证

实此人就是赵某。 这与吴某、 何某的口供相互印

证。

吴某、 何某因犯贩卖毒品罪， 后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开完庭，检察官立即要求追诉

庭审结束后， 检察官立即制发补充移送起诉通

知书。 2020 年 7 月， 赵某被抓获到案， 同年 8 月

被起诉。

尽管赵某到案后始终拒不承认犯罪事实， 但同

案犯吴、 何的供述、 指认以及其他在案证据已形成

证据锁链， 可证实赵某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 此

外， 在本案中， 赵某及同案犯吴、 何系共同贩卖毒

品， 因此在何某住处查获的毒品应全部认定。

2020 年 11 月， 经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法院判处赵某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四

年， 没收财产 5万元。

检察官的“舞台”有多大？ 他们这样说！
上海市检察院三分院第四检察部延伸职能助力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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